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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学〔2021〕38 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
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后方基地教育处，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2022 年本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包括春季考试招生、专科层次依

法自主招生、招收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考试和秋季统一高考招

生。根据国家有关法规、教育部和公安部有关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

名的工作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现将 2022 年本市普通高校考试

招生报名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条件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二）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

（三）报考对象

1.符合下列条件的本市户籍人员可在沪报考：



— 2 —

具有本市常住户籍的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含具有本市常住户籍的非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可在沪报考：

（1）考生为积分达到标准分值的《上海市居住证》持证人的同

住子女，且在本市参加中考或父母一方连续持有《上海市居住证》3

年，同时须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2）考生为《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留学人员持证人的同住

子女，且须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3）考生为持有效《具有本市户籍留学人员其持外国护照子女

享受优惠政策证明》的留学人员其持外国护照子女，且考生须是参

加本市中考并具有本市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的应届毕业生或 2021

年已列入本市高考报名库的往届毕业生；

（4）考生父母双方或一方现属本市常住户籍，考生本人持《上

海市居住证》，且考生须是参加本市中考并具有本市高中阶段完整学

习经历的应届毕业生或 2021 年已列入本市高考报名库的往届毕业

生；

（5）考生父母双方或一方是经市政府合作交流办认定的驻沪机

构工作人员，且考生须是参加本市中考并具有本市高中阶段完整学

习经历的应届毕业生或 2021 年已列入本市高考报名库的往届毕业

生；

（6）考生为在沪定居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

证》的外国侨民，且为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

（7）考生父母双方或一方是在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

在站人员，且考生为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

（8）考生属在沪台胞，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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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

（9）考生为梅山、大屯、鲁矿三地上海后方基地单位职工子女，

且纳入市教委锁定名单，须参加本市中考且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2022 年在沪报考普通高校条件详见附件 1-4。

二、下列人员不属于报考对象

（一）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校在校生，或已被高校录取

并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

（二）高中阶段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三）在高中阶段非应届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段报名并违规

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包括全国统考、省级统考和高校单独组织

的招生考试）的应届毕业生；

（四）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处理且在停考期内的人员；

（五）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三、其他报名要求

（一）按教育部规定，不参加 2022 年本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直

接办理录取手续的保送生、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和

高水平运动队中的单招考生，以及其他特殊类别考生，也必须办理

报名手续。

（二）中高职教育贯通培养模式试点、中等职业教育—应用本

科专业贯通培养模式试点（即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五年一贯制

需办理转入高等学校手续的学生也须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的具体

安排办理报名手续。

（三）根据国务院和本市高考改革相关规定，2022 年本市统一

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 3 门。秋季统一高考外语科目考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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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年两考，考试时间分别为 1 月和 6 月，其中 1 月的外语科目考

试即为 2022 年春季考试外语科目考试。外语科目的考试语种分设英

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 6 种，由报考学生任选 1

种，两次外语科目的考试语种必须一致。

（四）春季考试招生报名考生不含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

职校和技校，下同）的应届毕业生。

（五）本市户籍和符合非本市户籍在沪报考条件的 2022 年中等

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在 5 月招收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考试和

秋季统一高考中，只能选择其中一次参加考试。

（六）考生为持有积分未达到标准分值的《上海市居住证》持

证人的同住子女，且参加本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考

试并完成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完整学习经历的毕业生，其中应届毕

业生只可参加 3 月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考试和 5 月招收中等职业

学校应届毕业生考试的专科层次录取，往届毕业生只可参加 3 月专

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考试。

（七）具有本市户籍，入伍前具有高中阶段毕业学历或具有同

等学力的 2020、2021 年退役士兵报考相应考试须按规定完成报名。

（八）本市内地新疆、西藏中职班应届毕业生（名单由市教委

锁定）只可报名参加 3 月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考试。

（九）《上海市居住证》持证人或同住子女在参加相应考试期间，

持证人的《上海市居住证》必须在有效期内；在沪台胞考生所持《台

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即台胞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

居民身份考生所持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均必须在有效期内。

（十）18 至 24 周岁男性公民须经查验兵役证（符合报名条件的



— 5 —

外国侨民、在沪台胞、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身份除外）。

（十一）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报名手续及相关资格审

核，各类考生报名条件参见附件 1至 4。考试与志愿填报时间以相关

后续文件为准。

四、外省市生源考生户籍处理规定

根据市公安局《关于妥善处理被本市普通高校录取的在沪借考

的外地生源学生的户口迁移问题的通知》（沪公治通〔2007〕85 号），

2022 年非本市户籍在沪报考对象被本市普通高校录取后不再办理户

口迁移手续，学业结束后按非上海生源户籍规定处理。

五、工作要求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按本文件精神另行制定《2022 年上海市普通

高校考试招生报名实施办法》。

各相关单位须完善考生数据库，积极构建信息平台，联合公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做好信息核查工作，确保信息准确和安全。

各区要进一步完善考试招生报名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明确考试招生报名工作由各区教育局分管局长负责。进一步完善户

籍、学籍双认定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高考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办法。

区招考职能部门应根据考生数据库，认真做好在本区确认考生高考

资格的审定工作，考生所在学校（高中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应认

真做好本校应届高中阶段毕业生的高考资格审定工作，涉及资格审

定的相关材料要留存备查。市教委将联合有关部门对高考报名信息

予以抽查。凡提供虚假个人信息或申请材料的，将按有关规定认定

为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取消其当年高考报名、考试和录取资格，

并视情节轻重给予 3 年内暂停参加各类国家教育考试的处理。

请各区教育局与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共同做好 2022 年上海市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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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校考试招生的报名工作。若有特殊情况，请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之前填妥《区教育局特殊情况考生申报表》（附件 5），及时报市教

委审批。

附件：1.2022 年在沪报考普通高校条件一览表（秋季统一高考）

2.2022 年在沪报考普通高校条件一览表（春季考试）

3.2022 年在沪报考普通高校条件一览表（专科层次依法

自主招生考试）

4.2022 年在沪报考普通高校条件一览表（招收中等职业

学校应届毕业生考试）

5.区教育局特殊情况考生申报表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21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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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在沪报考普通高校条件一览表（秋季统一高考）
对象 要求 有关证明 备注

本
市
户
籍
考
生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

高中阶段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身份证，户籍证明

往届毕业生 身份证，户籍证明，毕业证书

非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 身份证，户籍证明，学籍所在学校证明

往届毕业生 身份证，户籍证明，毕业证书

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
应届毕业生 驻外使领馆出具回国证明，加盖使领馆印章；国外学校证明

（译文版），本人常住户口登记卡往届毕业生

非
本
市
户
籍
考
生

持积分达到标准分值的《上海市居住证》人员子女
应届毕业生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且参加本市中考或父母
一方连续持有《上海市居住证》3 年

持证人上海市居住证及积分通知单，持证人与考生的身份证

往届毕业生
持证人上海市居住证及积分通知单，持证人与考生的身份证，
毕业证书

持《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留学人员的子女
应届毕业生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市外专局锁定名单
往届毕业生

持有效《具有本市户籍留学人员其持外国护照子女享受
优惠政策证明》的留学人员其持外国护照子女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出具的《具有本市户籍留学人员其持
外国护照子女享受优惠政策证明》往届毕业生 2021年列入本市高考报名库

父母双方或一方现属上海市常住户籍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

父母一方现属本市户口的户籍证明，本人《上海市居住证》
往届毕业生 2021年列入本市高考报名库

父母双方或一方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认
定的驻沪机构工作人员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 名单由市教育考试院
下达给各区往届毕业生 2021年列入本市高考报名库

在沪台湾同胞，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
应届毕业生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台湾：《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香港、澳门：
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往届毕业生

在沪定居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的外国侨民

应届毕业生
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往届毕业生

父母双方或一方是本市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工作站在站

人员

应届毕业生
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证明

往届毕业生

梅山、大屯、鲁矿三地上海后方基地单位职工子女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 市教委锁定学生名单
往届毕业生

注：18 至 24 周岁男性公民须经查验兵役证（符合报名条件的外国侨民、在沪台胞、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身份除外）；各类证件须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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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在沪报考普通高校条件一览表（春季考试）

对象 要求 有关证明 备注

本
市
户
籍
考
生

本市普通高中学校毕业 应届毕业生

普通高中学校毕业

身份证，户籍证明
非本市普通高中学校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 身份证，户籍证明，学籍所在学校证明

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 应届毕业生
驻外使领馆出具回国证明，加盖使领馆印章；国外
学校证明（译文版），本人常住户口登记卡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往届毕业生

高中阶段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身份证，户籍证明，毕业证书
非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 往届毕业生 身份证，户籍证明，毕业证书

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 往届毕业生
驻外使领馆出具回国证明，加盖使领馆印章；国外
学校证明（译文版），本人常住户口登记卡

非
本
市
户
籍
考
生

持积分达到标准分值的《上海市居住证》人员子女
应届毕业生

本市普通高中学校毕业，且参加本市中考或父母一
方连续持有《上海市居住证》3 年

持证人上海市居住证及积分通知单，持证人与考生
的身份证

往届毕业生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且参加本市中考或父母一
方连续持有《上海市居住证》3 年

持证人上海市居住证及积分通知单，持证人与考生
的身份证，毕业证书

持《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留学人员的子女
应届毕业生 本市普通高中学校毕业

市外专局锁定名单
往届毕业生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持有效《具有本市户籍留学人员其持外国护照子女享
受优惠政策证明》的留学人员其持外国护照子女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普通高中学校完整学习经历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出具的《具有本市户籍留学
人员其持外国护照子女享受优惠政策证明》往届毕业生 2021年列入本市高考报名库

父母双方或一方现属上海市常住户籍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普通高中学校完整学习经历 父母一方现属本市户口的户籍证明，本人《上海市

居住证》往届毕业生 2021年列入本市高考报名库

父母双方或一方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认定的驻沪机构工作人员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普通高中学校完整学习经历 名单由市教育考试院
下达给各区往届毕业生 2021年列入本市高考报名库

在沪台湾同胞，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
应届毕业生 本市普通高中学校毕业 台湾：《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香港、

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往届毕业生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在沪定居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的外国侨民

应届毕业生 普通高中学校毕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往届毕业生 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父母双方或一方是本市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工作站在
站人员

应届毕业生 普通高中学校毕业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证明

往届毕业生 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梅山、大屯、鲁矿三地上海后方基地单位职工子女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普通高中学校完整学习经历

市教委锁定学生名单
往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

注：春季考试报名考生不含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职校和技校）的应届毕业生；18 至 24 周岁男性公民须经查验兵役证（符合报名条件的外国侨民、在沪台胞、

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身份除外）；各类证件须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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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在沪报考普通高校条件一览表（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考试）
对象 要求 有关证明 备注

本
市
户
籍
考
生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

高中阶段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身份证，户籍证明
往届毕业生 身份证，户籍证明，毕业证书

非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 身份证，户籍证明，学籍所在学校证明
往届毕业生 身份证，户籍证明，毕业证书

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
应届毕业生 驻外使领馆出具回国证明，加盖使领馆印章；国外

学校证明（译文版），本人常住户口登记卡往届毕业生

非
本
市
户
籍
考
生

持积分达到标准分值的《上海市居住证》人员子女
应届毕业生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且参加本市中考或父母
一方连续持有《上海市居住证》3 年

持证人上海市居住证及积分通知单，持证人与考生
的身份证

往届毕业生
持证人上海市居住证及积分通知单，持证人与考生
的身份证，毕业证书

持《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留学人员的子女
应届毕业生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市外专局锁定名单
往届毕业生

持有效《具有本市户籍留学人员其持外国护照子女享受优惠政
策证明》的留学人员其持外国护照子女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出具的《具有本市户籍留学
人员其持外国护照子女享受优惠政策证明》往届毕业生 2021年列入本市高考报名库

父母双方或一方现属上海市常住户籍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 父母一方现属本市户口的户籍证明，本人《上海市

居住证》往届毕业生 2021年列入本市高考报名库
父母双方或一方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认定的
驻沪机构工作人员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 名单由市教育考试院
下达给各区往届毕业生 2021年列入本市高考报名库

在沪台湾同胞，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
应届毕业生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台湾：《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香港、
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往届毕业生

在沪定居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国
侨民

应届毕业生
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往届毕业生

父母双方或一方是本市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工作站在站人员
应届毕业生

高中阶段学校毕业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证明
往届毕业生

梅山、大屯、鲁矿三地上海后方基地单位职工子女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 市教委锁定学生名单
往届毕业生

持积分未达到标准分值的《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的同住子女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考
试且被本市中职学校录取具有学籍的毕业生

持证人上海市居住证，持证人与考生的身份证
市教委锁定学生名单

往届毕业生
持证人上海市居住证，持证人与考生的身份证，毕
业证书

本市内地新疆、西藏中职班 应届毕业生 本市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 市教委锁定学生名单

注：18 至 24 周岁男性公民须经查验兵役证（符合报名条件的外国侨民、在沪台胞、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身份除外）；各类证件须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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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 年在沪报考普通高校条件一览表（招收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考试）
对象 要求 有关证明 备注

本
市
户
籍
考
生

本市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 本市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身份证、户籍证明

非
本
市
户
籍
考
生

持积分达到标准分值的《上海市居住证》人员子女 应届毕业生
本市中等职业学校毕业，且本市参加中考或父母一方
连续持有《上海市居住证》3 年

持证人上海市居住证及积分通知单，持证人与考
生的身份证

持《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留学人员的子女 应届毕业生 本市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市外专局锁定名单

持有效《具有本市户籍留学人员其持外国护照子女享受优惠政
策证明》的留学人员其持外国护照子女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完整学习经历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出具的《具有本市户籍留
学人员其持外国护照子女享受优惠政策证明》

父母双方或一方现属上海市常住户籍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完整学习经历
父母一方现属本市户口的户籍证明，本人《上海
市居住证》

父母双方或一方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认定的
驻沪机构工作人员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完整学习经历
名单由市教育考试院下
达给各区

在沪台湾同胞，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 应届毕业生 本市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台湾：《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香
港、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

在沪定居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国
侨民

应届毕业生 本市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父母双方或一方是本市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工作站在站人员 应届毕业生 本市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证明

梅山、大屯、鲁矿三地上海后方基地单位职工子女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完整学习经历 市教委锁定学生名单

持积分未达到标准分值的《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的同住子女 应届毕业生
参加本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考试且
被本市中职学校录取具有学籍的毕业生

持证人上海市居住证，持证人与考生的身份证 市教委锁定学生名单

注：18 至 24 周岁男性公民须经查验兵役证（符合报名条件的外国侨民、在沪台胞、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身份除外）；各类证件须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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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区教育局特殊情况考生申报表
单位（公章）：

考生姓名 考生学籍号 身份证号码

考生高中学籍所在学校

户籍地址

在沪居住地址

父亲姓名 单位 身份证号码

母亲姓名 单位 身份证号码

高考申报理由

□符合沪教委学〔2021〕38 号文件中非本市户籍在沪报考条件的考生

□符合沪教委学〔2009〕77 号文件精神中经市教委锁定的考生

□符合沪教委学〔2021〕38 号或沪教委学〔2009〕77 号文件精神的其

他考生

注：请区教育局根据考生本人实际情况，在对应□内打“√”

分
管
局
长
意
见

区
教
育
局

分管局长签名：

日期：

教育局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抄送：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9月 18 日印发


